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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文件
藏科协发 〔2022〕 18号

关于开展 2022年度自治区级科普

教育基地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市 (地 )科协,各自治区级学会 (协会),各有关单位:

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,充分发挥自治区

科协组织服务我区 “四个创建
”
的积极性和主动性,加 强我区科普

教育基地阵地建设,推动科普工作社会化、群众化、常态化,根

据 《西藏 自治 区全 民科 学素质行 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

(2021-2025))》  (藏政办发 〔2022))3号 )、 《西藏自治区科学

技术协会事业发展
“
十四五

”
发展规划 (2021-2025)》 (藏科协发
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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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22〕 )6号 )和 《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科普教育基地认定

与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(藏科协发 〔2021〕 )32号 )(以下简称

《管理办法》)工作部署和有关要求,西藏科协决定开展 2022年

度自治区级科普教育基地认定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对象

符合 《管理办法》第一章第二条能够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 ,

具有特定科学技术教育、传播与普及功能的场馆、设施或场所 ,

科普活动特色鲜明、工作成效显著、具有示范带动作用,可 申报

自治区级科普教育基地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(一 )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,认真填写 《西藏自治区科普教

育基地申报书》,由市 (地 )科协、自治区级学会或自治区相关

部门出具推荐函推荐。

(二 )西藏科协根据 《管理办法》要求,适时组织实地考察 ,

组织有关专家评审,向 通过评审的单位颁发
“
西藏自治区科普教

育基地
”
牌匾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(一 )已认定满5年的自治区级科普教育基地需重新认定 ,

请填写 《西藏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重新认定表》 (附件 2)。 不能

较好地开展科普活动、不能发挥科普教育功能或名存实亡的不再

予以认定。



(二 )拟申报单位按照 《管理办法》要求,制定本单位科普

工作发展规划和有关管理制度,深入挖掘科普资源,积极改进科

普工作,组织策划各种科普活动,不断拓展科普功能。

(三 )各市 (地 )科协要高度重视自治区级科普教育基地认

定与重新认定工作,切实加强与相关部门、企事业单位的沟通协

作,严格按照 《管理办法》要求,认真做好本地区组织申报和重

新认定工作。

(四 )各单位请于2022年 6月 10日 前将申报或重新认定材

料 (一式三份,含电子版 )报西藏科协。

联系人:王飞标

电 话:0891-6835245 13398016787

邮 箱:xizangkcxiep而 ibua163.com

地 址:西藏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岗廓路西藏科协

附件:1.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

管理办法 (试行 )

2.西藏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重新认定表

会
0

`
p
·

●

,
‘

J
卜
c
.

.
q
`
丿

ˇ

·̂
"
斜

`
日
用

芦

4徉2
△

吐
r

西藏

3



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科普教育基地
认定与管理办法 (试行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全区科普教育基地的认定和管理,充分挖掘

和合理利用社会科普教育资源,推进社会力量参与、支持科普工

作,推动全区科普教育基地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,根据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和 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
(2021-2035年

)》 精神,结合我区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普教育基地主要是指面向社会和公众

开放,具有特定科学技术教育、传播与普及功能的场馆、设施或

场所。主要包括:

(一 )科技、文化、教育类场馆,如科技馆、博物馆、文化

馆、青少年宫 (活动中心 )等。

(二 )具有科普展教功能的自然、历史、旅游等社会公共场

所,如动植物园、地质公园、森林公园、自然保护区等。

(三 )科研机构和大学面向公众开放的实验室、陈列室或科

研中心、天文台、气象台、野外观测站等。

(四 )企业、农村等面向公众开放的生产设施 (或流程 )、

科技园区、展览馆等。

一 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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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面 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的信息传媒类机构,如科普网
站、科教电视频道、科普报刊等。

(六 )其他向公众开放的具备科普展教功能的机构、场所或
设施等。

第三条 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认定工作遵循自愿申报、公开评
选,动态管理、共建共享的原则。

第四条 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是开展社会性、群众性、经常性
科普活动的重要阵地,享 有开展科普活动的权利,享有优先参与
科协系统组织的基层科普行动计划、科普大讲堂等科普活动项目
的权利,享受国家给予公益性科普事业的相关优惠政策。

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五条 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应坚持以普及科学知识、倡导科
学方法、传播科学思想和弘扬科学精神为宗旨,以公益性为原则 ,

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德,反对封建迷信。

第六条 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应具各以下基本条件 :

(一 )具有法人资格或受法人正式委托,能 独立开展科普活

动的单位,且所在单位设有专门的科普工作机构。

(二 )重视科普工作,具备开展科普工作的制度保障9将科
普工作纳入本单位的工作计划,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及表彰奖
励范围。

(三 )具备一定规模的专门用于科学技术教育、传播与普及



第三章 申报与认定

第八条 申报资格。符合认定标准的科普机构,且科普工作成

效突出,具有示范带动作用,均可自愿申报西藏自治区科普教育

基地。

第九条 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的申报认定工作每年进行一次,

一般于每年 3月 底前完成申报,其他时间另行通知。

第十条 申报程序。

(一 )申 报材料。申报单位应提供以下材料,并保证材料的

真实性和准确性:

1.《西藏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申报书》。内容包括单位的基本

情况,科普人员、经费、阵地、活动基本情况,近两年科普工作

情况及未来科普工作计划、科普工作制度及科普工作保障条件等。

2.申 报单位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补充材料。

6

的固定场所,拥有主题内容明确、形式多样的科普展教资源。

(四 )配各有稳定的专职或兼职的科普工作管理人员和科普

讲解员,有稳定的科普志愿者队伍。

(五 )有 固定的科普经费投入,能够保障开展经常性科普活

动所需的经费。

第七条 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要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,能够积

极参与全区性和地方科普活动,承担支持学校、社区、农村、企

业开展科普工作的义务,并结合基地实际组织特色科普教育活动。



3.推荐函。

(二 )推荐与受理。推荐工作采取属地和行业系统相结合的

方式进行,各市 (地 )科协、自治区级学会或自治区相关部门为

本地区或本系统科普教育基地的推荐单位。由推荐单位参照认定

标准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,提 出推荐意见,并向自治区科协提交

推荐函等材料。

第十一条 评审与公示。自治区科协组织有关专家评审,择优

确定拟认定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名单。评审结果面向社会公示。

评审期间,自 治区科协将组成工作组赴申报单位进行实地检查。

第十二条 认定命名。经专家评审、社会公示后,由 自治区科

协命名
“
西藏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

”,颁发牌匾。

第四章 指导、服务与管理

第十三条 自治区科协是西藏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的宏观指

导部门。推荐单位承担对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日常工作指导职责。

科普教育基地应自觉接受工作指导,及时上报年度科普工作计划、

总结、工作信息等资料。

第十四条 自治区科协和各级科协组织、各有关部门应为西藏

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开展科普工作创造有利条件,提供支持与服

务,争取相关支持,不断提升科普教育基地的管理水平。

(一 )组 织相关专家考察科普教育基地,对科普教育基地的

建设发展提出高质量、可操作的指导性意见。

7



(二 )支持鼓励科普教育基地通过组建行业联盟、区域联盟

等形式整合资源、优化布局,开展联合行动,形成品牌效应。

(三 )定期组织科普教育基地开展工作交流和培训,提高工

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能力。

(四 )指导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积极参与
“全国科普日”、

“全国科技活动周
”
等重点科普活动。

第十五条 西藏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实行动态管理,命名有效

期限为 5年。命名期结束后,经 自治区科协综合评估认定为合格

的,可被继续命名为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。

第十六条 科普教育基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,自 治区科协可在

有效期内撤销
“
西藏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

”
称号:

(一 )有违法乱纪行为;

(二 )有宣传邪教、封建迷信以及反科学、伪科学等活动;

(三 )有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;

(四 )申报工作中弄虚作假 ;

(五 )不 能达到认定标准或不能履行义务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8

附件:西藏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申报书



附件

西藏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

申报书

申请单位 :

申请日期 :

(盖章 )

项目负责人 :

项目联系人 :

推荐单位 :

联系方式 :

联系方式 :

(盖章 )



填报说明

(一 )本 申请表是申报西藏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的重要依据,填

写内容须实事求是,表述应明确、严谨。

(二 )相应栏目请填写完整,确实无法填写内容的栏目,请用
“
无

”

ˉ 一
汞 不 。

(三 )表格中相关内容如空间不够可加页。

(四 )申 报材料要求盖章处,须加盖公章9复印无效。

△ n^上 V~



负责人

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

电孑邯箱 联系电话

上匆∈Lf管部门

单位成立时间 行业类别 单伫|出贡

占地面积 (m)

建筑面积⒄
科普展示面积

⑾

员工总数
科普专职人

员
科普兼朋人员

科普经费

来源

上级拨款占比例

已投分科普

设施建设资金
(万元)

科普馆

社会捐助占比例 宣传廊

活动收入占比例 设 备

经营性投入占比 资 料

年开放天数 年可接纳参观人数

科普宣传教育主要学科领域

基本情况简介:(单位的基本情况,科普人员、经费、阵地基本情况,科普
工作保障条件等,可另附页 )

近两年科普工作情况:(可另附页)

科普工作计划:(可另附页 )

-11-

申报单位



自治区级学会、市 (地 )科协或相关单位推荐意见:

(盖章 )

年 月 日

西藏科协审批意见:

日

(盖章 )

年 月

10ˉ
△ 乙 ^

其他相关材料目录:



附件 2

西藏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重新讽定表

科普教育基地名称 :

认定时间

负 责 人 电 话 邮 箱

地   址

科普讲解员 □专职讲解员~人 □兼职讲解员~人 □未设置讲解员

年免费开放时间

收费情况

□10元 以下 ￡20~⒛ 元 □50~100元 □100元以上

□免费

基地面积 □300m么 以下 □3()0~500旷 □∞0~1000￠ □1000W以 上

年参观人次 □1千人以下 □1千 ~5干人 □5千~1万人 □1万人以上

开展科普活动

经费情况
年 □未设置专门用于开展科普活动的经费

已开展的

科普活动

□展览展示 □科普讲座、报告会 □研学游 □科普赛事 □元 (另

附页提供3~5张活动照片,500字以内的文字介绍)

年开展科普

活动的次数

□3次以下 □3~5次 □5~10次 □10次以上 ( 次〉□无

△ 0^工 0ˉ



开展科普活动

情 况

申报单位 :

负责人 (签名〉:

单位盖章:

西藏科协意见:

负责人 (签名):

单位盖章:

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 2022年 5月 5日 印发

l|||罹槲黼嬲躐l|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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